关于开展2008 ~ 2009学年第二学期

期初教学检查工作的通知
各系（部）：

为保证期初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和教学秩序的正常运行，使新学期教学工作有一个良好开端，现将开展期初教学检查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检查时间

第一、二周，即从3月2日至3月13日。

二、检查内容

期初教学检查主要内容为本学期的教学准备情况。其中包括：

1、学生返校和上课出勤情况，
2、学期授课计划和实践教学学期授课计划，
3、任课教师的落实与变动、备课和到位上课情况，
4、教学秩序、教学资源保障情况，
5、多媒体及实训设备准备情况，
6、专业教学计划执行的严肃性，教学过程与下达的教学任务、课表执行的一致性，公选课授课情况，
7、补考的组织安排及有关情况。

三、检查方式

院系两级分别开展检查活动。学院领导、教务处通过现场巡视、随堂听课、阅看材料等方式开展检查，各系部请自行制定检查计划，根据本通知精神并结合系部实际全面开展自查。

四、检查要求

要求各系部提高认识、落实措施，有计划、有组织完成期初教学检查任务，加强流动教室管理和学生课堂考勤工作，严格教师的停、调、代、补课手续，进一步加强日常教学管理和教学质量保障，有效处理教学突发事件，保证期初教学秩序的稳定，严格把好教师学期授课计划和实践教学学期授课计划的审批关。
需要报送教务处的材料要求如下：

1、期初教学检查工作总结于3月13日前报教务处。。
2、学期授课计划和实践教学学期授课计划由各系部收集和审批后于3月6日前统一送交教务处。
   教  务  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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